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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美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其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项目（以下称“本次申请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在对公司已经提供的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文件和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

证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已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关于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

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律师再次进行了审慎核查，本所律

师在对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就本所律师再次核查的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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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一）”）。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广东华

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二”）的要求，本所律师再次进行了审慎核查，本所律师在对相关情况进一步

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就本所律师再次核查的情况，出具《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二）”），对本所

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者口头证言。 

3、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文件以及与本次申请挂牌有

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4、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

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公司

本次申请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申请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而不对公司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

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

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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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5、本所律师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或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及中

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内容。但在引用时，不得因引用

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7、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8、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

本所律师的事先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或其任何部分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

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

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子公司汕头市滴卡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分时租赁业务，即共

享汽车。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注册用户的注册、信息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2）用户使用过程中是否都已购买保险，若发生交通事故相关责任划分，相关

风险的应急防控制度是否建立健全；（3）共享汽车车辆押金是否建立相关财务

制度、是否有效监管，是否建立监管账户，内控制度是否建立健全；（4）对于

车辆违章罚款是否履行代扣代办义务，程序是否合法规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滴卡用户服务协议》《滴卡共享汽车 APP 使用指南》《驾

照审核通过标准》《客户信息管理办法》《交通事故应急处理规定》《押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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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滴卡科技管理制度、滴卡科技共享汽车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单》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截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缴纳押金人数的统计

表、滴卡科技开立账户银行的交易明细、相关人员的确认、承诺函等资料，回复

如下： 

1、对注册用户的注册、信息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滴卡科技在滴卡共享汽车 APP中明确用户使用车辆需按照《用户注册》的要

求进行注册，用户注册完成并上传机动车驾驶证后由公司信息管理专职人员按照

《驾照审核通过标准》的规定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后用户方可使用滴卡共享

汽车。 

（1）用车资质 

用户需持有真实、合法、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应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与用户行为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特别提示，用户

应为身体条件的健康人士。用户如患有包括但不限于影响驾驶的如癫痫、心胀病、

高血压、暂时性眩晕、视力障碍、听觉障碍、残疾等各种疾病的，不得使用本服

务）。 

（2）注册流程 

第一步：用户可在各种应用商店中免费下载滴卡共享汽车 APP，输入手机号

及动态验证码完成注册； 

第二步：填写用户基本资料； 

第三步：进行驾照认证； 

第四步：缴纳租车押金。 

（3）驾照审核通过标准 

用户提交审核后，滴卡科技会在 24 小时内进行审核。若照片拍摄不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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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者用户用车资质不满足要求，滴卡科技将予以驳回申请。 

滴卡科技规定用户需要通过挷定手机号码的方式进行注册，以此保障用户在

使用车辆过程中出现违反《滴卡用户服务协议》的情况时，能够及时对用户进行

电话跟踪、纠正或制止。用户通过注册后必须上传机动车驾驶证信息，同时上传

手持机动车驾驶证的照片信息，验明用户具有驾驶汽车的许可且与本人相符；滴

卡科技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驾照审核通过标准》的要求对用户注册

信息进行审核；滴卡科技在运营初期就建立了《客户信息管理办法》，相关用户

信息保存在滴卡共享汽车软件系统的服务器数据库中，由滴卡科技信息管理专职

人员进行管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滴卡科技的客户信息管

理制度均能得到及时、准确的执行，从未发生过用户信息泄露的情况。 

综上，滴卡科技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用户注册和信息管理制度，用户注册和信

息管理均能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相关制度执行良好。 

2、用户使用过程中是否都已购买保险，若发生交通事故相关责任划分，相

关风险的应急防控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滴卡科技高度重视用户用车安全，为每辆投入运营的汽车都购买了机动车交

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车上人

员责任险（乘客）、玻璃单独破碎险（国产玻璃）、自燃损失险和机动车损失保

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具体每车每年所缴纳的保险及保额如下： 

（1）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 

承保险种 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 

责任限额

（元）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10,000.00 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1,000.00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0,000.00 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000.00 

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2,000.00 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100.00 

保险费用

合计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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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动车商业保险 

序号 承保险种 
保险金额/责任

限额（元） 
保险费（元） 

是否投保不

计免赔 

保险费小计

（元） 

1 机动车损失保险 45,000.00 1,515.72 是 1,743.08 

2 
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保险 
1,000,000.00 4,728.04 是 5,437.25 

3 
机动车全车盗抢

保险 
45,000.00 221.81 是 266.17 

4 
车上人员责任险

（司机） 
10,000.00 36.13 是 41.55 

5 
车上人员责任险

（乘客） 
4座×1万元/座 89.59 是 103.03 

6 
玻璃单独破碎险

（国产玻璃） 

按条款规定执

行 
80.26 否 80.26 

7 自燃损失险 45,000.00 65.03 是 78.04 

8 

机动车损失保险

无法找到第三方

特约险 

按条款规定执

行 
37.90 否 37.90 

合计 - 6,774.48 - 7,787.28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

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于用户

需要承担的交通事故中对方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户先行赔付，之后再由滴卡

科技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滴卡科技收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再将理赔款返还给

用户；对于用户需要承担的驾驶车辆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户负责向滴卡科技

赔付。如果发生用户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等违反刑事法律的情况，则由公安机关等

部门按国家相关法律进行处理，对事故造成的损失，由滴卡科技先行赔付，之后

再向用户追偿。 

滴卡科技已经建立了《重大交通事故风险应急控制制度》，对交通事故风险

应急控制原则、领导机构及职责、应急处置以及制度的完善和修订进行了明确的

规定。为了尽可能保障用户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滴卡科技在滴卡共享汽车

APP中的《交通事故处理》中向用户明确，如果在驾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首

先应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其次保护好现场并拍摄现场及车损照片，如发生双方

或多方事故，记录对方车辆的牌照和联系方式并致电滴卡科技客服人员，同时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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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同时，有关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流程，交通事故

处理也向用户明确、详细说明了各自承担的责任及操作流程。 

综上，滴卡科技已为用户、乘客、车辆以及第三方均已购买了保险，若发生

交通事故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相关责任划分认定，相关风险的应急防

控及后续处理制度建立健全。 

3、共享汽车车辆押金是否建立相关财务制度、是否有效监管，是否建立监

管账户，内控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滴卡科技已建立《注册用户押金管理制度》和《注册用户押金收付管理制度》, 

《注册用户押金管理制度》明确了用户缴纳的押金均统一由财务部进行专户管

理，用户押金收取和退还对应的专用银行账户为：802880100025521，开户银行

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财务部对用户押金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并由财务负责人指定一名财务专员专门负责资金监管，能够对车辆押金进行有效

监管。《注册用户押金收付管理制度》对用户押金的收付进行了明确规定，用户

可以通过滴卡共享汽车 APP自主进行押金的缴纳和退款申请。在押金申请退款方

面，用户在最后一次使用车辆 20 天后即可申请退还押金，滴卡科技收到用户申

请后 3个工作日内会对用户使用车辆期间是否有违法违章情况进行核查，如无违

法违章记录工作人员会提交《车辆押金退款申请表》，经运营部经理复核同意后

2个工作日内由财务部将押金退还用户。由于通过网络查询的交通违法违规信息

通常具有滞后性，因此，滴卡科技规定用户在最后一次使用车辆 20 天后方可申

请退还押金；滴卡科技自运营以来能够及时、准确的处理用户的押金退还申请，

从未发生过拖欠用户押金的情况。 

由于滴卡科技目前尚处于试运营阶段，投入运营的车辆仅有 40 辆，且运营

范围仅限于汕头市金平区和龙湖区两个区域，因此有效注册用户数量较少，收到

的押金也较少，如果寻求第三方机构对押金账户进行独立监管则会造成企业运营

成本过高，因此，滴卡科技暂未通过第三方对用户押金进行独立监管，而是通过

滴卡科技内部的制度设计来保障用户的押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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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滴卡科技共享汽车车辆押金的安全，滴卡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执行董事、监事和经理已出具《杜绝资金占用的承诺函》，做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成立至今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以后在公司的任职中亦保证不会

以各种理由占用公司资金，并严格执行公司相关的资金管理制度。上述承诺为不

可撤销之承诺，本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责任”。 

滴卡科技已建立《注册用户押金管理制度》和《注册用户押金收付管理制度》

对用户缴纳的车辆押金进行有效管理，保证押金的安全。并且滴卡科技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监事和经理已出具了《杜绝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车辆押金的收付均通过设立的独立账户，内部制度建立健全，执行有效。 

4、对于车辆违章罚款是否履行代扣代办义务，程序是否合法规范。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滴卡科技处理车辆违章罚款的程序为： 

（1）滴卡科技后台管理部门负责每日查询车辆违章情况，对于出现违章情

况的车辆，可以通过北斗定位系统调取后台车辆的行驶轨迹和时间，进而可以查

询到违章时间段内车辆使用的相关信息，通过用户使用记录，可以直接明确违章

人员。如果车辆出现违章情况，客服人员会通过电话与违章用户进行沟通，要求

违章用户自己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违章罚款，对于车辆违章罚款滴卡科技无代扣

代办义务。 

（2）如果用户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缴清车辆违章罚款，客服人员会和违章用

户进行沟通，告知违章用户在其未缴清车辆违章罚款前将无法继续使用滴卡共享

汽车，同时通知相关技术人员锁定违章用户的滴卡共享汽车 APP 账户，暂停违章

用户使用滴卡共享汽车的权限，直至违章用户缴清车辆违章罚款后方可使用。 

（3）滴卡科技每三个月对未缴违章罚款的违章车辆进行统计，如存在违章

用户未缴清车辆违章罚款时，由滴卡科技先行垫付车辆违章罚款；违章用户在申

请退还押金时，滴卡科技将会从押金中扣除先行垫付的车辆违章罚款，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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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给违章用户。 

滴卡科技在滴卡共享汽车 APP使用指南中第 4.5.1条与用户约定在收到客户

退还押金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审查用户租车期间是否存在违法驾驶及受到行政处

罚、缴清全部罚金、滞纳金和赔偿车辆损失等情况，在扣除用户应付的各项费用

后，通过软件平台向客户无息退还剩余租车押金。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

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根据上述规定，用户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生车辆违章的责任人为违章用户，

滴卡科技没有代扣代办义务，只是在违章用户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违章罚款

时，由滴卡科技代为垫付，滴卡科技按照约定在违章用户申请退还押金时扣除代

为垫付的相关费用，因此，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程序合法规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滴卡科技在用户的注册、信息管理方面已建立相应的

的制度，并能够有效执行；公司已为每辆投入运营的滴卡共享汽车投保了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包括为用户购买的保险，若发生

交通事故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责任划分，属于用户需要向其他方承担

的赔付责任，最终由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属于用户需要承担的使用车辆损

失的赔付责任则由用户承担，滴卡科技已经建立了重大交通事故应急防控制度；

滴卡科技在用户押金管理方面已经建立了财务制度，能够对用户押金进行有效监

管；由于滴卡科技目前尚处于试运营阶段，收到的押金也比较少，因此暂未寻求

第三方对用户押金进行独立监管，滴卡科技已经建立了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建

立健全；对于车辆违章罚款公司没有代扣代办义务，相关违章罚款缴纳程序合法

合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三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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